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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届满 

的减值测试报告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214号)的有关规定，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闽能源、本

公司或公司)编制了《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届满

的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663号）文件核准，公司向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

发行689,837,758股股份和2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其持有的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

司100%股权（以下简称中闽海电）。2020年2月26日完成中闽海电股权过户的工商登记手

续，中闽海电成为中闽能源全资子公司。重组购买资产发行的689,837,758股股份和

2,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中闽定01，债券代码：110805）已分别于2020

年3月30日和3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登记手续。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投资集团签署的《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和《<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原协议”），投资集团承诺中闽海电在2020

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各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7,829.84万元、49,708.75万元、

46,249.72万元。如果中闽海电在承诺期限内各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的实际净

利润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的，投资集团应就上述利润差额部分对中闽能

源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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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闽海电莆田平海湾海上风电场二期项目建设和实际经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不可抗力因素的不利影响，为促进公司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利益，根据《证

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指

导意见，经2021年5月20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投资集团对原

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限进行调整；同意公司与投资集团签署《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下称“补充协议”），

对原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限进行调整，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期限(以下简称“承诺期限”)自2021年度起始，

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投资集团承诺对公司进行盈利补偿的期限变更为2021年度、2022

年度和2023年度(每一年度分别简称“承诺年度”)，投资集团承诺，中闽海电在2021年度、

2022年度和2023年度各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7,829.84万元、49,708.75万元、

46,249.72万元(投资集团在承诺期限内各年的利润承诺数简称为“承诺净利润”)，否则，

投资集团将按照盈利补偿相关协议的约定对公司进行补偿。 

2、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双方不再对标的资产2020年度的业绩完成情况进行承诺和考

核，亦不涉及执行2020年度的盈利补偿安排。 

3、双方确认，除上述标的资产承诺期限及承诺净利润调整外《盈利补偿协议》及《<

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关于盈利补偿的补偿原则、盈利承诺补偿金额、减值测

试、盈利补偿实施程序等内容保持不变，均按照经本补充协议调整后的承诺期限及承诺净

利润予以执行。 

（二）减值测试 

在承诺期限届满后，中闽能源应当同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盈利承诺补

偿金额的，投资集团应对中闽能源另行补偿。 

减值测试补偿的义务发生时，投资集团应首先以其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如投资集团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

的，则不足部分由投资集团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补

偿。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另需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一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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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承诺补偿金额。 

(1)另需补偿股份数量=另需补偿金额-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2)另需补偿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另需补偿金额-另需补偿股份数量x本次交易发行

股份的发行价格)-100元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盈利补偿期限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期

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中闽海电调整后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累计实

现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4,407.9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124,129.83万元，中闽海电完成了截至2023年度的累积业绩承诺。 

四、承诺年度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情况 

承诺年度内，标的资产向本公司派发股息人民币80,947.26万元，无股东增资、减资、

接受赠与事项。 

五、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及过程 

（一）聘请专家进行评估 

公司聘请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中和评估公

司）以202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由其于2024年3月

22日出具了《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满需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

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评报字(2024)第

1092号）。本次资产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报告的最终结果。 

（二）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公司履行了以下程序： 

1、已充分告知评估机构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联合中和评估公司，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评估

结果和上次评估报告(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闽联合评字

(2019)第1127号《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和可转债购买资产事宜所涉及的福建

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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